认可机构的确定程序
一、项目名称
认可机构的确定
二、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第三十七条“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的认可机构，独立开展认可活动”。
三、许可条件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，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； 
（二）具有客观独立、公开公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,以公正的方式实施管理； 

（三）具有保证其公正性的对认可活动的管理文件，包括认可机构保证认证工作公正性的规则，有关认可事项的申诉、投诉程序，保证有关方均能参与认可制度的建立和实施；

（四）具有与其认可范围相适应的质量体系，并建立内部审核制度，保证质量体系的有效实施；

（五）具有根据认可的需要，选聘从事认可评审活动的人员的机制；
（六）从事认可评审活动的人员应当是相关领域公认的专家，熟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认可规则和程序，具有评审所需要的良好品德、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。 

（七）具有确保管理者和全体人员不受任何可能影响其认可结果的商业、财务等方面的制约机制；
（八）具有相关机构的活动不影响认可活动的保密措施；
（九）具有可公开的认可条件、认可程序、收费标准等信息。

四、实施机关
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。
五、程序
（一）申请人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（见附件《认可机构申请书》）。

（二）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按规定出具书面凭证。

（三）受理申请后，对申请材料进行具体审查，并组织专家组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技术审查。

（四）国家认监委依照专家评审意见，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。准予许可的于10日内颁发《认可机构授权书》；不予许可的发出《认可机构不授权通知书》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六、期限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（专家组审查时间60日不包括在内）。

七、收费

许可过程不收费。

附件：需要提交材料目录

《认可机构申请书》

认　可　机　构

       申请书
	


（申请设立）机构名称：  　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申  请  日  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注1：本表用钢笔或打字机以中文正楷填写。

注2：本表请用A4纸填写，提交书面和电子版各一份。

1. 概况

1.1申请者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2（申请设立）机构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3法定代表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4负责人姓名及职务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

1.5联系人姓名及职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6办公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7邮政编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8电  话 （区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  　 　            

2. 注册资金          万元（要求填写全部投资者，可另附页）
         投资者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出资额

3.　办公面积共           平方米；

其中：机构自有面积        平方米；租、借的面积      平方米。
4. 申请的机构拟开展的认可业务活动范围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5．申请的机构性质：

□ 事业　□ 社团　□ 其他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6．申请的机构（已聘/拟聘）认可评审人员清单和专业领域证明文件：

7.　其他说明（如有需要说明的请填写）
8. 附件（请随本申请书提供以下文件复印件）

8.1机构拟/已任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简历；

8.2注册资金证明；

8.3投资方从事的业务与认可活动是否存在利益关系的说明；

8.4组织章程；

8.5经营场所使用证明；

8.6机构已/拟聘用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、聘用合同及简历；

8.7机构已/拟聘用的认可评审人员清单及其身份证明、注册资格证书、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、聘用合同、个人简历；　　

8.8认可评审人员三年内在其他组织从业情况的说明；
8.9拟执行的收费标准及收费用途的说明；

8.10认可制度可行性报告；

8.11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（书面和电子版）；

8.12对机构获得批准后从事认可活动承担风险及民事责任的承诺；

8.13对机构获得批准后从业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承诺；

8.14对所提供信息、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的承诺；

申请者代表：         （签名/盖章）

日　　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